2011年全國十大神農選拔及表揚計畫

1、 目的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推動健康、效率、永續經營的全民農業，特選拔致力農業產銷技術創新及對農業與農村永續發展有具體貢獻者加以表揚，以提升農業人力素質及農民社經地位，打造一個紮根現在、關懷未來、布局全球的現代化農業。

2、 辦理期間：99年8月至99年12月

3、 參選資格

凡中華民國國民專職於農業生產之自然人且符合下列條件者：
(一)合法使用土地、設備(施)及經營農業，且品德操守良好者。
(二)對農、林、漁、牧業經營表現傑出，且有前瞻獨創性改革，足以示範推廣，或對促進農業經營企業化與產業發展有卓越貢獻者。
(三)5年內未曾獲選神農獎者；曾獲選神農獎而再參選者，需有創新事蹟，舊有事蹟不予計分。
(四)最近5年內，未曾因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者、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者、或案件尚在法院審理中者。但過失犯、因緩刑而付保護管束者、或符合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第6條但書不予記載各款者，不在此限。
4、 選拔程序

(一)鄉(鎮、市、區)評選及推薦

1.符合參選資格者檢具參選人自我推薦書(如附件一)向生產經營所在地鄉(鎮、市、區) 公所或農漁會報名。
2.鄉(鎮、市、區) 公所或農漁會成立評選小組辦理評選及推薦工作，並自行訂定評選作業規定。
3.鄉(鎮、市、區) 公所或農漁會就評選結果每單位至多推薦1名，並檢附鄉(鎮)推薦之推薦書(如附件一)、刑案及素行資料查核同意書(如附件二)等資料各4份函送所屬縣(市)政府辦理。
(二)縣(市)政府評選及推薦

1.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農業行政部門主辦。
2.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成立評選小組辦理評選及推薦工作。由機關首長擔任或指派召集人。評選推薦作業規定由主辦機關自行訂定。

3.直轄市、縣(市)政府就所轄內符合參選資格者進行評選及推薦，並檢附縣(市)政府評分表(如附件三)、○○縣(市)推薦參選人資料一覽表(如附件四)，以及具縣(市)推薦之參選人推薦書(如附件一) 、刑案及素行資料查核同意書(如附件二) 等資料各3份，函送轄區所屬農業改良場辦理，並將推薦參選人資料一覽表(如附件四)副知本署及所轄分署。
4.推薦參加區域評選人數依各縣市政府轄內農漁牧戶數及耕地(經營)面積占全國比例訂定；惟個別縣市經計算不足1 人者以1人計算。各縣(市)經評選後推薦參加區域評選之人數分配如附表一。

(三)區域評選

1.區域之劃分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屬各區農業改良場所轄區域之縣市為原則。
2.區域評選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各區農業改良場主辦。

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各區農業改良場場長擔任或指派召集人，並依參選人經營類別邀請農委會相關業務單位、試驗改良場所及專家學者等5-9人組成區域評選小組辦理區域評選。

4.區域評選小組應就縣市政府推薦之參選人進行實地訪查，實際辦理評選方式由區域評選小組決定。
5.經區域評選後推薦參加全國評選，應檢具縣(市)政府評分表及區域評分表(如附件三)、區域推薦參選人資料一覽表(如附件四) (連同電子檔)，以及具區域推薦之推薦書(如附件一)、刑案及素行資料查核同意書(如附件二)等資料各2份，函送農委會農糧署辦理全國評選。

6.各區域評選後推薦參加全國性評選之人數依各區農業改良場轄區內縣(市)級推薦人數總計之五分之ㄧ計算。各區域推薦參加全國評選之人數分配如附表一。

(四)全國評選

1.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組成評選委員會，農糧署負責幕僚工作。
2. 評選委員會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派(聘)15位委員組成。由副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委員包括農委會業務單位主管(所屬機關首長)及外聘學者專家。

3.經各區農業改良場所評選結果推薦參加全國評選者，幕僚單位應彙整及檢視參加全國評選之參選人相關資料後，提報評選委員會評審。

4.評選委員會評審時，由各區農業改良場就推薦參選人事蹟向評選委員會簡報。

5.由評選委員會委員評審選出十位神農。
6.參加全國評選而未獲十大神農者，列為模範農民。

五、評選工作進度

(一)鄉(鎮、市、區)：具參選資格者於99年8月1日至31日期間向生產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或農漁會報名，各鄉(鎮、市、區)推薦單位於99年9月15日前完成資格審查、評選及推薦至縣(市)政府，逾期不受理。

(二)直轄市、縣(市):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99年10月15日前完成資格審查、評選及推薦至各區農業改良場，逾期不受理。

(三)區域:各區農業改良場於99年11月15日前完成評選及推薦，逾期不受理。

(四)全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99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國評選作業。

六、頒獎及表揚

(一)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評選為十大神農及模範農民者，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開頒獎表揚。

(二)獲選為十大神農者，每人頒給獎狀乙紙及獎金20萬元。獲選為模範農民者，每人頒發模範農民獎狀乙紙及獎金10萬元。
七、其他事項：

(一)相關表格公佈於農糧署網站(www.afa.gov.tw)。
(二)不符參選資格者，自動喪失參選權利，其參選資料不予退還。
(三)為保護參選人個人資料，相關文件請以密件處理。

附件一  推薦書(格式)
2011年十大神農選拔
○○縣(市) ○○鄉(鎮、市、區)


(封面請用有色紙印，Ａ４規格)

○○○(參選人姓名)推薦書
參選人(簽名)：
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鄉(鎮)推薦書

一、參選人所附土地合法使用證明等佐證資料業已核對無誤。

二、鄉(鎮)推薦單位之推薦理由：

鄉(鎮)推薦單位:○○○○○○○

召集人：○○○(簽名)

鄉(鎮)聯絡人(職稱及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縣(市)推薦書

1、 已確認鄉(鎮)推薦書內已紀錄完成參選人佐證資料查核工作。
2、 縣(市)推薦單位之推薦理由：

縣(市)推薦單位:○○○○○○○

召集人：○○○(簽名)

縣(市)聯絡人(職稱及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區域推薦書

1、 已確認縣(市)推薦書內已紀錄完成佐證資料查核工作。

2、 區域推薦單位之推薦理由：

區域推薦單位:○○○○○改良場

召集人：○○○(簽名)

區域聯絡人(職稱及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2011年十大神農選拔參選資料
 
 年　　月　　日

一、個人資料：
(請勾選)□同意□不同意  公開個人資料(身分證統一編號除外)
	編號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素行查核用，務請正確填寫)

	出 生 年 月 日
	
	相片
	(最近3個月正面2吋)

	性  別
	
	
	

	產業別

(農、漁、畜、林業)
	
	
	

	經營項目別
	
	
	

	農業經營所在地
	
	
	

	住　　　址
(含郵遞區號)
	□□□□□


	電     話
	(O)          (H)           (手機)

	電子郵件
	

	所屬農業產銷班或其他農業組織
	(請填正確名稱)

	是否曾獲選神農獎
	□否

	
	□是；檢附「曾獲神農獎者舊有事蹟與本次參選創新事蹟比較表」 


二、經營概況(應檢附土地合法使用證明文件)
	地段
	
	
	

	小段
	
	
	

	地號
	
	
	

	土地
所有權
	□自有□承租

□其他　　　
	□自有□承租

□其他　　　　
	□自有□承租

□其他　　　　

	作物
種類
	
	
	

	種植面積(㎡)
	
	
	

	飼(放)養
種類
	
	
	

	飼養規模
(頭、隻、公頃)
	
	
	

	農業設施名稱
	
	
	

	 面積(㎡)、噸數等
	
	
	

	建築物名稱
	
	
	

	 面積(㎡)
	
	
	


三、學經歷：
四、具體傑出事蹟：
(一)經營理念與成果 (包括經營目標、經營策略、財務管理、營運規模與獲利率有具體優良事蹟者，予以衡量評分)。
(二)創新與發明(包括生產技術、品牌建立與行銷、研究發展有創新之具體優良事蹟者，予以衡量評分)。
(三)農業社區貢獻(包括對產銷組織貢獻、社區農業服務、農業措施之配合或其他有具體優良事蹟者，予以衡量評分)。

五、參選資格(四)之品德操守說明：

六、曾獲神農獎者舊有事蹟與本次參選創新事蹟比較表

	    年曾獲得神農獎
	舊有事蹟
	本次參選創新事蹟

	經營理念與成果


	經營目標
	
	

	
	經營策略
	
	

	
	財務管理
	
	

	
	營運規模及獲利率
	
	

	創新與發明


	生產技術
	
	

	
	品牌建立與行銷
	
	

	
	研究發展
	
	

	農村社區貢獻


	產銷組織貢獻
	
	

	
	農業措施配合
	
	

	
	社區農業服務
	
	

	
	其他具體事蹟列舉
	
	


七、具代表性照片：
照片格式（格式Ａ4，３×５照片6張，請粘貼照片正本，勿使用影印本或印刷本）

	農業經營園地照片粘貼處
	說明

	農產品特色照片粘貼處
	說明

	農業經營設施照片粘貼處
	說明

	產銷組織貢獻照片粘貼處
	說明

	農業經營作業照片粘貼處
	說明

	社區服務貢獻照片粘貼處
	說明


七、相關佐證資料影印本名稱及件數

	名　　稱
	說明
	件　　數

	1. 農業產銷組織名冊
	(如所屬產銷班名冊等)(影印本)
	 件( 張）

	2. 土地合法使用證明文件
	 (如最近一個月內土地登記簿謄本、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承租證明文件、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證明、建築物使用執照等)
	 件（ 張）

	3. 依法應經許可之登記證件
	(如牧場登記證、養殖登記證、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等)(影印本)
	　件( 張）

	4. 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證明
	
	  件( 張）

	5. 其他　　　　


	(曾獲神農獎者舊有事蹟與本次參選創新事蹟比較表)
	  件( 張）　　　


附件二

同　　意　　書

本人　　　　　　　　同意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委請警政單位查核本人之刑案及素行資料，以辦理2011年十大神農選拔之品德操守查核作業。上開資料不得作為十大神農選拔以外之其他用途。

立書人姓名：　　　　　　　　　　　　　　(簽名及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址：

中華民國99年　月　　日

 附件三 ○○縣(市) (○○區改良場)評分表

	姓名
	
	產業別
	
	推薦單位
	○○縣(市)政府

○○區改良場

	評分項目
	配分
標準
	具體事蹟摘要

(請採條列式及量化，
每一欄位不得超過300字)
	得分

	經營理念與成果

40％
	經營目標
	10％
	(提供數據條列說明)
	

	
	經營策略
	10％
	(提供作業流程管理說明)
	

	
	財務管理
	10%
	(提供財務管理機制說明)
	

	
	營運規模及獲利率
	10％
	(提供數據條列說明)
	

	創新與發明

30％
	生產技術
	10％
	(提供創新生產技術說明)
	

	
	品牌建立與行銷
	10％
	(提供品牌及行銷方式說明)
	

	
	研究發展
	10％
	(提供研發能量建立方法與作業模式說明。)
	

	農村社區貢獻

30％
	產銷組織貢獻
	10％
	(提供對農業組織貢獻說明)
	

	
	農業政策配合
	10％
	(提供政策配合說明)
	

	
	社區農業服務
	5％
	(提供社區農業服務例證)
	

	
	其他具體事蹟列舉
	5％
	(其他)
	

	合計
	100％
	(曾獲神農獎者，舊有事蹟不予計分)
	


評選小組成員(簽名)：
       ○○縣(市)

附件四               推薦參選人資料一覽表

○○區改良場 

	縣別
	
	
	
	

	鄉(鎮、市)別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產業別
	
	
	
	

	經營項目別
	
	
	
	

	農業經營所在地
	
	
	
	

	參加產銷組織之名稱
	
	
	
	

	參　選　人
	郵遞區號
	
	
	
	

	
	住址
	
	
	
	

	
	電話
	(O)
(H)

手機
	
	
	

	縣(市)政府

(區改良場)
評分成績
	
	
	
	

	縣(市)政府

(區改良場)
排序
	
	
	
	


附表一      2011年全國十大神農推薦人數計算表
	區域
(農改場)
	縣市
	耕地面積
(公頃)
(1)
	農戶數
(戶)
(2)
	各縣耕地面積比率
(3)
=(1)/總耕地面積
	各縣農戶數比率
(4)
=(2)/總戶數
	平均
(5)
=((3)+(4))/2
	各縣推薦人數
(6)
=(5)*100
	各區農改場推薦人數
(7)
=(6)/5

	桃園區
	小計
	　
	
	　
	　
	　
	15 
	3

	
	基隆市
	   736
	  1 773
	0.1%
	0.2%
	0.1%
	1 
	　

	
	臺北市
	  3 319
	  6 646
	0.4%
	0.7%
	0.6%
	1 
	　

	
	臺北縣
	  31 802
	  43 480
	3.6%
	4.9%
	4.3%
	4 
	　

	
	桃園縣
	  40 114
	  45 331
	4.6%
	5.1%
	4.8%
	5 
	　

	
	新竹縣
	  29 879
	  27 266
	3.4%
	3.1%
	3.2%
	3 
	　

	
	新竹市
	  2 564
	  7 476
	0.3%
	0.8%
	0.6%
	1 
	　

	苗栗區
	小計
	　
	　
	　
	　
	　
	6 
	1

	
	苗栗縣
	  34 303
	  43 881
	3.9%
	4.9%
	4.4%
	4 
	　

	
	金門縣
	  2 255
	  4 731
	0.3%
	0.5%
	0.4%
	1 
	　

	
	連江縣
	   4
	   187
	0.0%
	0.0%
	0.0%
	1 
	　

	台中區
	小計
	　
	   
	　
	　
	　
	22 
	5

	
	臺中縣
	  49 724
	  56 607
	5.7%
	6.4%
	6.0%
	6 
	　

	
	臺中市
	  2 994
	  6 841
	0.3%
	0.8%
	0.6%
	1 
	　

	
	彰化縣
	  67 909
	  92 257
	7.7%
	10.4%
	9.1%
	9 
	　

	
	南投縣
	  66 010
	  47 091
	7.5%
	5.3%
	6.4%
	6 
	　

	台南區
	小計
	　
	　
	　
	　
	　
	30 
	6

	
	雲林縣
	  88 216
	  76 646
	10.1%
	8.6%
	9.3%
	9 
	　

	
	嘉義縣
	  82 584
	  64 914
	9.4%
	7.3%
	8.4%
	8 
	　

	
	嘉義市
	  2 083
	  4 785
	0.2%
	0.5%
	0.4%
	1 
	　

	
	臺南縣
	  103 864
	  86 243
	11.8%
	9.7%
	10.8%
	11 
	　

	
	臺南市
	  5 981
	  15 004
	0.7%
	1.7%
	1.2%
	1 
	　

	高雄區
	小計
	　
	　
	　
	　
	　
	18 
	4

	
	高雄市
	   536
	  33 055
	0.1%
	3.7%
	1.9%
	2 
	　

	
	高雄縣
	  54 416
	  64 429
	6.2%
	7.2%
	6.7%
	7 
	　

	
	屏東縣
	  78 470
	  69 704
	9.0%
	7.8%
	8.4%
	8 
	　

	
	澎湖縣
	  5 741
	  14 733
	0.7%
	1.7%
	1.2%
	1 
	　

	台東區
	小計
	　
	　
	　
	　
	　
	4 
	1

	
	臺東縣
	  48 251
	  19 258
	5.5%
	2.2%
	3.8%
	4 
	　

	花蓮區
	小計
	　
	　
	　
	　
	　
	8 
	2

	
	花蓮縣
	  46 825
	  19 235
	5.3%
	2.2%
	3.8%
	4 
	　

	
	宜蘭縣
	  27 970
	  37 266
	3.2%
	4.2%
	3.7%
	4 
	　

	總計
	　
	  876 549
	  888 839
	100%
	100%
	100%
	103 
	22


資料來源：金馬地區資料係依據行政院主計處九十四年台閩地區農林漁牧業調查統計資料。台灣地區資料係依據行政院農委會九十七年版農業統計年報資料。
計算方法：縣市分配人數以該縣農漁牧耕地(經營)面積及農漁牧戶數佔全國總計之比率分配，小數點以四捨五入計，以全國選取100人為原則，不足1人者以1人計。區域分配人數以轄區內縣市分配人數總計之五分之一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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